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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学校卫生工

作条例》的规定，为了使全国各类中小学

校（以下简称学校）和托幼机构的传染病

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统一、

有序，特制定本工作规范。

一、相关部门职责
（一）教育行政部门

1.负责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的督促与

检查；

2.负责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同组织开展

学校和托幼机构有关人员传染病防控及

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

作相关知识的培训；

3.协助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本地区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与报告工作相关要求或规范；

4.加强与卫生行政部门的沟通，及时

了解本地区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二）卫生行政部门

1.根据本工作规范，负责制定本地区学

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与报告工作相关要求或规范；

2.配合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对学校

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与报告工作的督促与检查；

3.与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组织开展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及传染病疫

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报告工作

相关知识的培训；

4.、负责及时向同级教育行政部门通

报本地区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负责为学校和托幼机构开展传染

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疫情监

测与报告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定期到学

校进行经常性的技术指导；

2、负责对学校或托幼机构发生的传染

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并提出防控措施与建议；

3、协助学校和托幼机构对其全体师生

进行传染病防控、疫情监测与报告相关知

识的宣传与培训；

4、负责及时将涉及本地区学校和托幼

机构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告知学校和托幼机构，并指导学校和托幼

机构具体落实传染病防控措施。

（四）学校和托幼机构

1、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传染病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收集、汇总与

报告管理工作制度；

2、负责指定专人或兼职教师负责本单

位内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

病缺勤等健康信息的收集、汇总与报告工

作；

3、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本单位发

生的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

调查和处理，接受教育行政部门与卫生行

政部门对学校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督促、检查；

4、负责组织开展对本单位全体人员传

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5、学校校长或者托幼机构主要领导是

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第

一责任人。

二、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人（以下简称学校疫
情报告人）

（一）学校疫情报告人的设置要求

1、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强；

2、了解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专（兼）

职卫生保健人员优先考虑；

3、必须为学校或者托幼机构的在编人

员。

（二）学校疫情报告人职责

1、在校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本单位

传染病疫情和疑似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工作；

2、协助本单位建立、健全传染病疫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发现及报告相

关工作制度及工作流程；

3、定期对全校（托幼机构）学生的出

勤、健康情况进行巡查；

4、负责指导全校（托幼机构）学生的晨

检工作。

三、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监测
与报告

各类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当建立由

学生到教师、到学校疫情报告人、到学校

（托幼机构）领导的传染病疫情发现、信息

登记与报告制度。

（一）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监测

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当建立学生晨检、

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学校和托

幼机构的老师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

状、疑似传染病病人以及因病缺勤等情况

时，应及时报告给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

情报告人应及时进行排查，并将排查情况

记录在学生因病缺勤、传染病早期症状、疑

似传染病病人患病及病因排查结果登记日

志上。

1、晨检应在学校疫情报告人的指导下

进行，由班主任或班级卫生员对早晨到校

的每个学生进行观察、询问，了解学生出

勤、健康状况。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

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以及

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告知学校疫

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要进行进一步

排查，以确保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早报告。

2、因病缺勤班主任应当密切关注本班

学生的出勤情况，对于因病缺勤的学生，应

当了解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如

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学校疫情报告人。学

校疫情报告人接到报告后应及时追查学生

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到对传染

病病人的早发现。

（二）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

1、报告内容及时限

（1）在同一宿舍或者同一班级，１ 天

内有 ３ 例或者连续 ３ 天内有多个学生

（５ 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

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或者共同用餐、

饮水史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 ２４ 小

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2）当学校和托幼机构发现传染病或

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

立即报出相关信息。

（3）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

吸急促或剧烈呕吐、腹泻等症状时，学校疫

情报告人应当在 ２４ 小时内报出相关信

息。

（4）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

者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学校疫情报

告人应当在 ２４ 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2、报告方式

当出现符合本工作规范规定的报告情

况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以最方便的通

讯方式（电话、传真等）向属地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农村学校向乡镇卫生院防保组）报

告，同时，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我县举办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科普讲座
本报讯 为落实 《山西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进一步推进优势医疗资源下沉

的意见的通知》文件要求，根据

卫生计生局《关于开展介入诊疗

技术临床应用科普讲座的通知》

﹝（绛卫计通 2017﹞159 号）文件精

神，进一步深化基层卫生技术人

员继续医学教育，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服务能力和水平，12 月

12 日，我县举办了介入诊疗技术

临床应用科普讲座，全县各医疗

单位内、外、妇、儿以及重症监护

室的相关人员近 170 人参加了

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县卫计局邀请了

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学术带

头人、主任医师董守仁和郑大一

附院介入研究所副主任医师杨

志勇为大家主讲，《介入概率》

《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新时代下

的医疗体制改革》等生动详实的

讲解和影像对比，使参训人员不

但直观地感受到了介入诊疗广泛

的应用领域和无限的发展潜力，

同时也深刻地领会到介入技术

“创伤小、定位准、疗效高、见效

快、并发症低、可重复性强”的巨

大优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教育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规定以及卫生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卫办疾控发［２００５］８号）要求，为

了进一步加强学校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报告工作，卫生部会同教育部制定了《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四月六日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卫办疾控发〔2006〕65号）

本报讯 按照市卫计委和市教育局要

求，我县中小学和幼儿园全面建立规范卫生

监督管理档案工作。从 12 月 10 日开始，由

县教科局、县卫计局、县卫生监督所、县疾控

中心组成的三个联合检查小组深入全县各

中、小学、幼儿园对规范卫生监督管理档案

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县卫计局局长周永平带队到城内小学

进行现场指导，要求一线监督指导工作人员

思想上高度重视，把这项关乎全县中小学幼

儿园卫生安全的工作，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

任务，抓严抓实抓细，确保全县学校卫生安

全落到实处。

据了解，这项工作从 12 月 10 日至 20

日，为期 10 天时间，监管指导内容包括中小

学、幼儿园的学校基本情况、学生宿舍设置

情况、校内辅助设施数、医务室（卫生室）保

健室、饮用水等，涵盖了所有中小学、幼儿园

卫生安全的方方面面。

王 军

我县对中小学、幼儿园规范卫生监督管理档
案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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